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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29    证券简称：皇氏集团    公告编号：2016–049 

 

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股份 

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获悉，公司第二大股东李建国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

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

1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是 否 为

第 一 大

股 东 及

一 致 行

动人 

司法冻结、

司法轮候冻

结股数 

（股） 

司法冻结、司

法轮候冻结

开始日期（逐

笔列示） 

司法冻结、

司法轮候冻

结到期日 

质 权 人

或 轮 候

机关 

本次司法冻

结、司法轮

候冻结占其

所持股份比

例（%） 

原因 

李建国 否 86,987,249 
2016 年 7 月

13 日 

2019 年 7月

12 日 

北 京 市

东 城 区

人 民 法

院 

87.46% 

自身的

经济纠

纷 

李建国 否 12,470,000 
2016 年 7 月

13 日 
- 

北 京 市

东 城 区

人 民 法

院 

12.54% 

自身的

经济纠

纷 

合计  99,457,249    100%  

2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办理情况 

（1）公司第二大股东李建国先生因自身的经济纠纷，目前其所持有的公司

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86,987,249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0.38%）被北京市东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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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司法冻结，冻结期间为三年，即自 2016 年 7 月 13 日至 2019 年 7 月 12

日，并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

相关冻结手续。本次司法冻结之前，李建国先生因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

业务，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8,410,000 股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；作为

业绩承诺实现的保证措施，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8,577,249 股质押给公司董

事王婉芳女士。 

（2）公司第二大股东李建国先生因自身的经济纠纷，目前其所持有的公司

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2,47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.49%）被北京市东城区人

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，轮候期限 36 个月，委托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3 日。本次

司法轮候冻结之前，李建国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,600,000 股及 8,870,000 股已

分别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。 

3．股东股份累计质押（司法冻结）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李建国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99,457,249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11.87%，均已被质押及司法冻结，其中：处于司法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为

12,470,000 股。 

4．本次司法冻结潜在的风险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

上述司法冻结仅为李建国先生所持本公司股权被冻结，对皇氏御嘉影视集团

有限公司的业务开展和正常运营无影响，但由于本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涉及重大

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，有可能出现股份被司法冻结影响利润补偿的潜在风

险。据此，李建国先生向公司出具《承诺函》声明，其本人将在公司的要求下采

取下列措施（之一或合并）以确保利润补偿措施切实得到保障： 

（1）其本人承诺将积极与案件相关诉讼当事人协商解决相关纷争，并在本

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二个月内解除本次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。 

（2）当发生未完成承诺业绩需以股份补偿上市公司的情形时，如因该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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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被司法冻结等原因而无法回购注销或补偿股份数量不足的，其本人承诺将以

现金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相应数量的流通股予以注销的方式履约，同时，其本人将

以其他资产对本事项向公司进行抵押担保。 

 

二、备查文件 

1．李建国先生承诺函； 

2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




